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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12 月9 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
第一條  緣起：	
為培育戲劇系優秀學生，特訂定李宗原先生（以下簡稱「本助學金」）實施要點，以減輕本系學生求學期間的經濟壓力，並能參與戲劇教育、應用戲劇及劇場藝術等活動，勇於追尋夢想並實踐藝術研究及創作。
第二條  助學金對象：
本系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在學學生，經濟狀況特殊需要協助者，不包含延畢生。
第三條  申請資格： 
上述對象學生學期平均成績需達70分(含)以上，且未獲本校下列獎學金者：
(一)大專弱勢助學計畫助學金或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者。
(二)已獲學雜費減免(住宿費減免)者。
(三)已獲擔任高教公共性「課業增能助理」者。
(四)已獲得「攜手點燈補助」者。
第四條  申請時間：
每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十四日截止。
第五條  獎勵名額與金額：
原則上每學年錄取四名，每名發放助學金一萬元。
第六條  甄選辦法：
填寫助學金申請表一份，於規定時間內送至本系系辦，請參見附件一「李宗原先生助學金申請表」。
第七條  評審委員會：
由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專任教師組成。
第八條  審核與獲選公告：
審核與評定工作於每年六月一日以前完成，並於六月擇日公告於戲劇系系網。本助學金之給付，不採任何公開頒獎形式，於委員核定公告後，匯款予獲獎者。
獲獎者須提出10小時的回饋服務，於獲獎該年度執行完成。
第九條  本要點經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系務會議通過，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
李宗原先生助學金申請表
壹、個人資料
	申請人
	姓名
	系別年級
	學號
	操行成績/學年成績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聯絡電話
	電子信箱


家庭成員狀況： 
	稱謂
	姓名
	出生年月
	存/歿
	健康狀況
	就業情形或就讀學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2、 請說明實際情況「詳述」以下問題，讓委員會了解您的情況，作為助學金的審查依據：
1、 我為什麼需要申請這筆助學金？
如：(1)家裡沒有給生活費，平常需要靠打工維生；(2)家裡最近經濟狀況比較不穩定......）
	



2、 我會如何安排與使用這筆助學金?（如：拿來補貼自己的生活費、拿來繳學費、演出..等）
	



3、 本學期是否有申請其他校內、校外公私立團體單位獎助學金，請一一列出？
	申請中：
已獲得其他獎助學金：
沒有申請其他任何獎助學金


本人鄭重聲明：本表所填報事項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無條件返還已領取之助學金。
              填表人親筆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
